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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工作意外身亡算不算工伤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 许某在成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工作岗位是

“医疗查勘定损岗”。 2017 年 3 月， 许某在家中处理工作事宜

时突发胸痛， 经抢救无效于第二日死亡。 事发后， 所在单位向

成都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但人社局认为许某不符合认

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不予认定。

家属诉至法院， 近日法院撤销了人社局的决定， 判决其重

新认定。

那么， 在家工作意外身亡究竟算不算工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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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成都商报》 报道， 成都

一家保险公司的员工在家中工作
时突发疾病， 并在 48 小时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

围绕是否构成工伤， 家属和
人社部门对簿公堂。

记者近日从成都市武侯区法

院获悉， 法院依法撤销了成都市

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和四川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

决定。

事发：

家中突发疾病身亡

许某在某保险公司工作， 工
作岗位是 “医疗查勘定损岗 ”，

其职责是日常医疗理赔查勘、 定
损工作及外联工作。

2017 年 3 月， 许某在家中

处理工作事宜时突发胸痛， 经抢
救无效于第二日死亡。

事发后， 保险公司向成都市

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成都市人社局认为， 许某受

到的伤害， 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认定工

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决定不

予认定 （或者视同） 工伤。

许某父母不服 《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 向四川省人社厅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 该厅受理、 审

查后， 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书》，

维持了原行政行为。

许某父母因此以成都市人社

局、 四川省人社厅为被告、 某保
险公司为第三人， 诉至法院。

庭审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了：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 （一 ） 项规定 ， 视为工伤

（亡） 的条件主要是 “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 许

某在家中死亡的情形是否属于这

一情形。

判决：

应当视同工伤

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许某
在家工作， 但其处理的是与人伤

查勘岗相关的事务， 其发病时履
行的是其工作职责范围的职责，

应当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的 “工作岗位”。 因此， 许某在

家中工作时突发疾病在 48 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符合

视为工亡的情形， 应当认定为工

伤。 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工
伤认定决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

法规不当， 依法应予以撤销。

最终， 法院判决撤销四川省

人社厅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撤

销成都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 成都市人社局应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
定的决定。

在家工作突发疾病身亡 法院认为应当视同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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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对于工伤认定，最重要

的法律依据就是《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

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

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

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

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

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

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

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

（二）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

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从上述规定和“工伤”这一名称可

知，工伤的认定处处体现出“工作”这

一要素，比如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

作原因、工作岗位、因工外出等等。

如果是在家遭受意外事故或者突

发疾病死亡， 一般情况下显然是不符

合工伤认定条件的。

在家意外身亡一般不算工伤

工伤的认定处处体现出“工作”这一要素，比如工作时间、工作场

所、工作原因、工作岗位、因工外出等等。

“工作岗位”不等于“工作场所”

李晓茂： 从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来看，本身就将工伤划分为

两个层次，一是“认定为工伤”，一

是“视同工伤”。

虽然两者在相应的工伤待遇

方面没有什么差别，但从法律概念

上却有着细微的差别，因此其各自

条件也不尽相同。

其中， 对于“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

伤的情形，强调的是“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 而没有提到 “工作场

所”， 这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对工作

地点范围的拓展，将“工作岗位”理

解为包括在家加班工作，是对法律

条文正常理解，不是扩大解释。

“工作岗位 ”相对于 “工作场

所”而言，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

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

任务。 虽然“家中”不属于工作场

所，但职工在家中工作，属于完成

岗位职责。

本案中，根据原告及第三人在

工伤认定过程中及庭审中提交的

证人证言、微信记录、短信记录等

证据相互结合，足以证明许某突发

疾病时处于上班时间，其正在与客

户电话联系处理保险理赔事宜。

法院据此认为，虽然许某在家

工作，但其处理的是与人伤查勘岗

相关的事务，其发病时履行的是其

工作职责范围的职责， 应当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项规定的“工作岗位”。

因此，许某在家中工作时突发

疾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的情形符合视为工亡的情形，应

当认定为工伤。

2018 年 5 月间，最高人民法院

也曾就“在家加班猝死是否属于工

伤”的问题，驳回了海南省海口市

人社局的再审申请。

最高法审查认为，职工为了单

位利益，在家加班工作期间，也应

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而本案中许某 “在家工作”的

情况，显然符合最高法关于“职工

为了单位利益， 在家加班工作期

间，也应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的精神。

对于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视同工伤的

情形， 强调的是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而没有提到 “工作场所”。

潘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

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

工伤保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既然是“负责”的行政部门，我

认为就有责任在工伤认定问题上从

严把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

起案件以及此前曾引发关注和讨论

的一些工伤认定争议案件， 人社部

门并无太大的问题。

对于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的

情形，法律规定必须“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 这从一般理解来看，显

然也应当发生在工作场所。

如果突发疾病死亡发生在家

中，那么对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的证明要求就非常高。

因为在家的除了死者之外都是

利害关系人， 很难客观地证明死者

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当然， 难以证明并不意味着绝对

无法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单位能

够证明死者的工作经常需要在家中完

成，同时又有其他证据证明，死者发病

时的确是在工作， 那么也就可以符合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要求。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一条规

定， 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在家加班猝

死认定工伤案”中指出：理解“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

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

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突

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 为了单位的利

益，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人时间继续

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

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倾

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认定立法目

的。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须举证

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

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


